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
(民國 111年 2月 25日修正)

一、為確保依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四條規定成立之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以下簡
稱委員）公正辦理評選，避免爭議，特訂定本須知。

二、委員應知其所擔任之工作為無給職，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

三、委員自接獲評選有關資料之時起，不得就該採購案參加投標、作為投標廠
商之分包廠商或擔任工作成員。
委員對於所知悉之招標資訊，應予保密。
委員不得與所辦採購案有利益關係之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
委員於所評採購個案決標後，不得擔任得標廠商該案之履約工作成員，或
協助履約。

四、委員應依據法令，本於專業及良知，公正執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
或關說。

五、委員不得有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七條規定之行為。
機關發現委員有前項行為者，應予解聘。其屬自主管機關會同教育部、考
選部及其他相關機關之建議名單遴選者，並應通知主管機關，以作為將其
自名單除名之依據。
機關對於主動求取擔任委員事宜之人員應不遴選其擔任委員。

六、委員於被遴選前或同意擔任委員後，如有下列不得被遴選為委員或有應辭
職之情形，應主動通知機關或由機關予以解聘：
（一）犯貪污或瀆職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二）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三）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復權者。
（四）專門職業人員已受停止執行業務或撤銷、廢止執業執照之處分者。
（五）就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家屬之利益

者。
（六）本人或其配偶與受評選之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年內曾有僱傭、

委任或代理關係者。
（七）委員認為本人或機關認其有不能公正執行職務之虞者。
（八）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選之廠商認其有不能公正執行職務之虞，經受

評選之廠商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機關提出，經採購評選委員會作成
決定者。

七、委員訂定、審定評選項目及其配分或權重，不應以有利或不利於特定廠商
為目的。

八、委員評選及出席會議，應全程參與並親自為之，不得代理，避免遲到早退。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如均無法出席會議，應檢討會議時間之妥適性及召集人、
副召集人未出席會議之原因，並另訂時間開會，必要時得於例假日或夜間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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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評選會議之外聘評選委員，機關得依行政院訂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
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支給出席費及審查費，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支給交通費。其有審查費者，應於開會前依機關指定之期日前提
出書面審查意見。

九、委員辦理評選，應依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理，不
得變更或補充。其有輔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者，廠商簡報及委員詢問事
項，應與評選項目有關；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
入評選考量。
前項簡報及現場詢答，非屬採行協商措施性質，不應要求廠商更改投標文
件內容。
委員對於不同廠商之詢問及態度，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勿在廠
商面前對個別廠商公開誇讚或批評。
委員評選後，應於機關備具之評分（比）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
序位，並簽名或蓋章。
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應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
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
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議紀錄或將
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

十、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委員應提交採購評選委員會議決
或依採購評選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
採購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應由採
購評選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理由，並列入會議紀錄。

十一、委員對於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及資料，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
定外，應保守秘密，並不得挪作他用。評選後亦同。
廠商之投標文件應於評選後由機關收回保存。未收回者，由委員自行銷毀
並負保密之責。

十二、機關於評定最有利標後，將於主管機關之政府採購資訊網站公開全部委員
姓名、職業及評定最有利標會議之出席委員姓名。
採購評選委員會之會議紀錄及機關於委員評選後彙總製作之總表，除涉及
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機關將允許投標廠商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
攝影。
機關對於各出席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
密，不得允許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十三、本須知由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之機關於通知委員派兼或聘兼事宜時一併附
於通知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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